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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保證基金糾紛調處聲請書填寫說明 

 
 

填寫方式 可手寫   可電腦打字   無電話陳述 

受理規則 依據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6 條規定，本基金僅得受

理消費者因不動產仲介委託消費糾紛之代償案件。 

當事人 

※ 請務必填寫真實姓名

及身分證字號、備妥證

明文件以備查驗，如未

提供者歉難受理。※ 

1.聲請人：即不動產仲介委託消費糾紛中，受有損害之人 

2.被聲請人：業者(公司/商號)，即上述消費糾紛中有故意過失 

           之業者 

3.受任人：聲請人(被聲請人)委託代為辦理糾紛調處聲請之人 

附繳文件(必要) 得以證明聲請人與被聲請人係因不動產仲介消費糾紛而得聲請

調處之相關文件。如：委買委賣契約書。 

注意事項 1. 獲調處通知而於調處當日無正當理由未出席者，視同放棄該

案陳述權利，該案將調處不成立，並了解本會對該行為衍生額

外之相關人員的日費及旅費有權向聲請人請求。日後如仍欲重

新申請調處，請重新向本會送件並詳細說明前次未到理由及案

件現況。 

2. 獲調處通知後有臨時必要情形而欲更改調處日期者，請於二

日前附相關理由及證明向本會申請改期。調處當日因臨時住

院、臨時出差、車禍、臨時必須出席喪葬場合等「臨時且必

要」或因重大交通事故致無法出席調處理由者，請於事後提出

「書面證明文件」，無法提出者本會對該行為衍生額外之相關

人員的日費及旅費有權向聲請人請求。(就醫、出國、出差、喪

葬行程、塞車、一般交通延誤等情形均不構成不出席調處之正

當理由) 

3. 聲請人提供事證不足者，本會將通知聲請人於文到後 10 個

工作日內完成補件，逾期未完成者該次聲請將不成立；被聲請

人獲本會通知糾紛案件內容後，亦請其於 10 個工作日內檢據

說明，逾期未提出者，視同放棄陳述權利。 

郵寄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20號 7樓之 1 (恕無現場受理)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  收 

網址：https://www.reatgf.org.tw/ 

電話： 02-23278255(09：30~12：00；14：00~17：30)  傳真： 02-2327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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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期 (本會人員填寫) 收件字號 營保金調字(本會人員填寫)號 

糾紛調處聲請書 

受理團體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 

聲 

請 

人 

姓名   必填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必填 

連絡電話    必填 

通訊地址 □□□-□□  

受 
任 
人 

(無則

免填) 

姓名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通訊地址及

連絡電話 

□□□-□□  

★ 受任人出席調處會議時需攜帶委任書及身分證明文件。 

被 

聲 

請 

人 

經紀業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  

負責人   連絡電話   

經紀人員   連絡電話   

聲請

事由 

1. □聲請人因可歸責於不動產仲介經紀業之事由不能履行委託契約，致委託人(即 

  聲請人)受損害。 

2. □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 

案件
現況
調查 

□ 聲請調處。 

   ※ 檢舉業者不當執業行為請逕洽當地仲介地方公會或地政局/處辦理。 

□ 是否已提起訴訟？□否，□是 (訴訟案號：__________________)。 

□ 是否曾尋業者之總公司或其他機關協助？□否 □是，請簡述狀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事項 

1.聲請人     所填寫經紀業業者糾紛代償聲請書共  頁，事件陳述及

附帶文件資料皆屬真實無誤，如有虛偽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 

2.聲請人同意獲調處通知而於調處當日無正當理由未出席時(請參考注意事項第 2點)，

視同放棄該案當日陳述權利，該案將調處不成立，並了解本會對該行為衍生之相關人員

額外的日費及旅費有權向聲請人請求。日後如仍欲重新申請調處，請重新向本會送件並

詳細說明前次未到理由及案件現況。 

 

聲請人簽名：                         聲請人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依照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6 條規定，本會僅得受理消費者因不動產仲介委託消費糾紛之代償案件，其他個人相關

之債權債務事件，非屬本會代償之範疇。 

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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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金額 (新台幣) 

 

 

請留意，代償範圍僅為經紀業業者繳存之營業保證金範圍內。 

 聲請說明 

□與仲介業者調處 
  (其他類型案件如：賣方與買方間、租客與房東間、私人借貸、貨款、票

款等個人債權債務事件，非屬本會範疇) 

□訴訟程序仍進行中。 
  (請於回函時附最近一次之開庭通知書影本) 

補充說明事實： 

  -經紀業業者違背執業義務情事： 

 

 

  -所請求賠償金額增減等之細節說明(若有相關單據請一並檢附單據影本)：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依照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6 條規定，本會僅得受理消費者因不動產仲介委託消費糾紛之代償案件，其他如：賣方與

買方間、租客與房東間、私人借貸、貨款、票款等個人債權債務事件，非屬本會代償之範疇。 

※其他應注意事項： 

1. 聲請人為未成年人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聲請行為，並應載明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電話；另聲請人

有委任代理人者，也請記明並檢附相關切結後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聲請內容為糾紛代償者，本聲請書將逕轉為糾紛代償聲請，並請聲請人附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6 條規定之執行名義。 

3. 聲請內容為單純投訴者，請另逕向各該地方之地政局/處依照其申訴處理程序處理。 

4. 請求人提供事證不足，本會將通知聲請人於文到後 10 個工作日內完成補件，逾期未完成者該次聲請將不成立。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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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證明文件影本 

 

第二證件欄 (無第一欄證明文件時請附，例如：健保卡、駕照影本) 

(正面) (反面) 

 

                                              章         

             
      請手寫簽名，並切結證件影本與正本相符 

 

第一證件欄：身分證影本 (外籍人士請檢附護照影本) 如無請附第二欄文件 

(正面)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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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本) 
 

 

 

 

 

 

 

 

 

 

 

 

 

 

 

 

 

 

 

 

 

 

 

 

 

 

 

 

 

 

 

 

 

 

 

 

 

 

 

 

 

 

 

 

 

 

 

 

 

 

 

 

 

 

 

 

委   任   書          112 年 營保金調字第     號 

稱

謂 
姓名/公司名稱 

(含統編) 
與受任人

關係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職業 

住所或居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 
連絡電話 

委

任

人 

      

受

任

人 

      

茲因與              間                         調處事件， 

 

委任            為代理人，有代理為一切調處行為之權，並有同意 

 

撤回調處申請、調處條件、調處結果等特別代理權。 

 此  致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 

委任人：(公司名稱及負責人)                 （簽名或蓋章） 

 

 

(委任人以簽名方式為委任者，請親自簽名，受任人勿代為簽名) 

受任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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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書填寫須知 

 

一、調處當事人（即委任人、消費者、業者）如不能親自出席調

處會議時，應填寫委任書委任代理人（即受任人）出席調處。 

二、受任人代理委任人出席調處時，未出具委任書並送交調處委

員會者，得由調處委員會協調雙方與會者同意後，進行調處；

委任書則應於調處會議結束後，儘速於十個工作日內補送

調處委員會。 

三、受任人代理委任人出席調處時，除出具委任書外，並應出示

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等），以供調處委員

會查驗。 

四、「稱謂」欄內之委任人與受任人等個人基本資料，得不由本

人自寫，但「委任人(簽名或蓋章)」欄及「受任人(簽名或蓋章)」

欄，應各由委任人與受任人於其所屬欄位內親自簽名或蓋章。 

五、 調處當事人於同一年度就同一調處事件（以調處事件案號為

據），委任同一代理人出席調處 2 次以上者，僅須出具 1 次

委任書即可。 

六、調處當事人有數人時，於同一年度就同一調處事件（以調處

事件案號為據），得共同出具一份委任書，委任同一代理人出

席調處。 

七、委任人為公司者，除加蓋公司印章外，法定代理人（即公司

負責人）亦須簽名或蓋章；受任人為公司者，亦同。 

九、公司為委任人或受任人時，「稱謂」欄應記明公司統一編號

與法定代理人之姓名；且「稱謂」欄應與「委任人(簽名或蓋

章)」欄或「受任人(簽名或蓋章)」欄記載之內容一致。 

十、受任人為自然人時應滿 18歲，為有完全行為能力之成年

人。 

 

 


